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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保險學概要 

 

 

 

 

 

 

危險與風險之基本認知 

1.狹義的危險： 

係指危險，在經濟盈虧上只有損失與無損失兩種情況發生。亦指在未來

的時間內，損失事故的發生與否及損失結果的不確定性。 

 

2.廣義的危險： 

係指風險，在經濟盈虧上有損失、無損失、以及有獲利三種情況發生。

亦指在未來的時間內，財務經營的實際與預測結果之發生偏差的不確定

性。 

 
  

廣義的危險 財務性風險 

盈虧種類： 

損失、無損失、有獲利 

財務經營的實際與預測結果

之發生偏差的不確定性 

狹義的危險 

損失結果的不確定性： 

指經濟價值之減少或滅失 

損失事故發生與否的不確定性： 

指某種不幸事故發生與否、發生時間、

發生原因與結果無法事先預測確定。 

重 點 速 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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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三特性與三要素 

1.三特性： 

 

2.三要素： 

 

  

三
要
素 

危險標的 

危險事故 

危險損失 

有形 指實質形體，車子、房屋 

無形 指無實質形體，侵權行為、保證行為 

 

天然災害事故 颱風、地震、土石流 

人為災害事故 車禍、縱火、罷工 

物之本體的事故 人身的死老傷病 

 

動態 

損失 

直接損失：危險標的本身所致的損失 

間接損失：因無法使用受損的財產標的

所產生的的損失 

靜態 

損失 
係指不一定發生具體實物之損失 

 

經
濟
結
果 

＋ 
必須是屬於未來性 

＋ 

＝ 必須要有財務損失的可能性 

必須為不確定性 

危險發生與否 

危險何時發生 

危險發生結果 

 三
特
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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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危險因素、風險事故與風險損失間的關係： 

 

損失之概念 

 

1.  靜態損失：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。 

2.  動態損失：係指不一定發生具體實物之損失。 

 

指的是在一定期間內，一危險單位發生一特定危險事故之次數。 

1.  損失頻率＝實際發生特定損失事故的總次數/危險暴露單位總數。 

2.  在估計損失頻率上，事件樹分析與失誤樹分析為常見的估計技術。 

 

係指某一特定期間內，每一次損失事故之平均損失金額，也可稱之為損

失額度。 

1.  損失幅度＝實際發生特定損失事故的損失總值/實際發生特定損失事

故的總次數。 

2.  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即為危險分析之基礎。 

3.  損失頻率損失幅度＝純保費 pure premium＝損失成本 loss cost。 

 

損失幅度 

損失頻率 

損失種類 

危險因素 危險事故 損失 

指足以引起或增加危險事

故發生的因素、根源。 

指促使損失發生的原因，危險事故可

能是屬於天然災害、人為災害。 

指不可預期的經濟價

值減少，又可分為直

接損失與間接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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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之鑑定與分析 

1.鑑定方法： 

 

2.分析危險： 

分析事故發生之次數，損失之金額等。 

危險管理 

1.危險管理之意義： 

家庭或企業對其面臨之危險，運用管理之技術所做的一切處理方法。 

2.危險管理之步驟： 

 

3.危險控制之目的： 

(1)預防事故之發生。 

(2)減輕損失之程度。 

(3)增加預測事故之能力。 

  

鑑定及 

分析危險 

衡量或 

評估危險 

執行所選擇的

危險管理措施 

監督執行狀況 定期檢討並改進 

鑑定方法 

列舉法 
問卷分析法 

保單對照法或

保單檢查法 

實地查勘法 

˙財務報表分析法 

˙作業流程分析法 

˙生產流程圖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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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6 人身保險經紀人(保險法規概要)考試試題 

甲、申論題部分 

一、 依保險法第 105 條，死亡保險契約由第三人訂立之規定為何？依同

法第 106 條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，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之

限制規定如何？並請分別試述其立法旨意。（25分） 

 

(一)死亡保險契約由第三人訂立之規定 

1.依保險法第 105 條規定： 

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，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，並約定

保險金額，其契約無效。 

被保險人依前項所為之同意，得隨時撤銷之。其撤銷之方式應以

書面通知保險人及要保人。 

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行使其撤銷權者，視為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。 

2.立法意旨： 

(二)保險法第 105 條源自 90 年 7 月 9 日修正理由謂：「為尊重及保護

被保險人之人格權，由第三人所訂立死亡保險契約，須經被保險

人同意」。顯以本條主要的規範價值，應在於尊重被保險人之生

命價值及對於其生命之權之自主決定權範（人格權）目的。保險

法第 105 條第二項亦賦予被保險人撤銷同意之權。並對其撤銷方

式（書面通知）及對象（保險人及要保人）作明確規定。以期能

降低道德危險，在以生命身體為保險投保標的，於要保人與被保

險人為不同一人時，為避免同意以他人之生命身體投保死亡保險

契約致使誘發道德風險，故以本條文規定須經由被保險人以「書

面」同意並約定明確的保險金額，否則該契約無效。 

(三)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 

1.依保險法第 106 條規定： 

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，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，非經被保

險人以書面承認者，不生效力。 

  

擬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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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立法旨意： 

保險法第 106 條的法理基礎與保險法第 105 條相類似，主要是避

免道德危險的發生及維護被保險人的人格權，保險法第 105 條以

防範在訂定保險契約階段可能存在或存續中的道德危險，而保險

法第 106 條以防範訂定保險契約後保險存續期間可能發生的道德

風險。保險法第 106 條係以規範移轉或質借人壽保險契約中之各

項權利，此處所規定的人壽保險契約包括死亡保險契約與生存保

險契約。如要保人要將所訂之保險契約上的權利移轉他人或設定

質借權給予他人時，必須經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，否則不生效力。

重點在強調於維護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之立法精神。而保險法第

105 條的規範重點是在防阻被保險人生命上的道德危險發生。 

二、 若被保險人有年齡不實之投保，保險法之規定為何？訂立人壽保險

契約時，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

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所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，其效力

規定如何？又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相關規定，目前上述喪葬費用之

給付限額為多少元？（25 分） 

 

(一)保險法第 122 條 

被保險人年齡不實，而其真實年齡已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齡限

度 者 ， 其 契 約 無 效 ， 保 險 人 應 退 還 所 繳 保 險 費 。 

因被保險人年齡不實，致所付之保險費少於應付數額者，要保人

得補繳短繳之保險費或按照所付之保險費與被保險人之真實年齡

比例減少保險金額。但保險事故發生後，且年齡不實之錯誤不可

歸 責 於 保 險 人 者 ， 要 保 人 不 得 要 求 補 繳 短 繳 之 保 險 費 。 

因被保險人年齡不實，致所付之保險費多於應付數額者，保險人

應退還溢繳之保險費。 

(二)保險法第 107 條 

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，其死

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；被保險人滿十五歲

前死亡者，保險人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，或返還投資型保

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。 

前項利息之計算，由主管機關另定之。 

擬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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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，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

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，除喪葬費用

之給付外，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。 

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，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

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。 

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，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(三)喪葬費用之給付限額 
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：被繼承人之喪葬費

用，以一百萬元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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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選擇題部分 

1. 我國保險法上之保險合作社，係指何種責任型態之合作社？ 

(A)有限責任 (B)信用責任 (C)保證責任 (D)無限責任 

2. 下列有關保險契約的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

(A)要保人得不經委任，為他人之利益訂立保險契約。受益人有疑義

時，推定要保人為被保險人之利益而訂定 

(B)保險契約由代理人訂立者，應載明代訂之意旨  

(C)為他人利益訂立之保險契約，訂約時該他人未確定者，由要保人或

保險契約所載可得確定之受益人，享受其利益  

(D)保險契約之解釋，如有疑義時，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

3. 保險輔助人之關係企業對於主管機關派員檢查時，怠於提供財務報

告、帳冊、文件或相關交易資料者，將受到何種裁罰？ 

(A)罰鍰 (B)撤換負責人 

(C)撤銷營業許可 (D)註銷執業證照 

4. 下列有關「年金保險」的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

(A)年金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或特定期間內，依照契約負一次或

分期給付一定金額之責 

(B)年金保險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  

(C)年金保險年金給付期間，要保人得終止契約 

(D)年金保險年金給付期間，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，向保險人借

款 

5. 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，保險人得解除契約。前項解除契約權，自保險

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，經過多久時間不行使而消滅？ 

(A)1 個月 (B)6 個月 (C)1 年 (D)2 年 

6. 我國保險法第 36 條規定，複保險者，要保人應將他保險人的那些資訊

通知各保險人？名稱保險費保險金額保險價額 

(A) (B) (C) (D) 

7. 下列有關「保險業務員」的定義，何者錯誤？ 

(A)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

(B)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經紀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 

(C)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 

(D)保險業務員指為兼營保險公證人業務之銀行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


